
在生产资料的生产
、

交换
、

分配
、

消费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

交换领域
,

存在计划管理关系
、

咐政金融关 系
、

投资关系
、 `

蒸本建设关系
、

物资耸理供应关系
、

商业关系
、

对外贸易关系
、

生产经营管理关系
、

经济合同关 系
、

交通运输关系
、 :仁地和资源管理使用关系

、

工商行政管

理关系等等
,

这些是在国家领导
、

管理社会经济
,

并组织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

活动的慕础上产生的关 系
,

与国家组织经济的职能密切相关
,

因而必须由计划法
、

、

财政法
、

基建法
、

经济合同法等等经济法规来调整
。

在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和流通领域
,

还存在劳动管理关系
、

劳动合同关 系
、

社会保 险

关系
、

科研关系
、

发明创造关系
、

著作出版关系
、

艺术创作表演关系等等
,

这些是在社会主

义的 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向社会提供劳动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关系
。

由 于劳动力不再是商品
,

这些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物质利益关系
,

必

须由 劳动法等等属
一

于劳动立法范畴的法律规范来调整
。

在消费资料的分配
、

消费以及少量生产资料的生产
、

流通和消费领域
,

存在的消费资料

和少量原材料以及生产工具的所有关系和买卖关系
,

各种租赁关系和借贷关系
,

加工定做和

修理等承揽关系
,

运输关系
,

合伙关系
,

相邻关系
,

遗产继承关 系
,

个人消费资料和人身保

)资关 系
,

因侵犯他人 人身权利产生的关系等等
,

都是发生在完全独立 自主和平等的当事人之

间的平等
、

等价有偿的关系
,

只有运用民法的各种 制度
,

对这些关系加以调整
,

才能保障这

个领域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

为我国四化建设的开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

民法的地位和作用
, 是任何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取 代的

。

试论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
“

法人
”
资格

黄 卓 著

因务院制定的 《国营工 业企业暂行条例袱以下简称
《 条例

》 )已经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一 日

领布
,

这是关于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一项重要立法
。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年产值约 占全国工

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 十
,

每年 上交给国家的税和利大约也占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

国营工业企业所拥有的财富
,

是国民经济命脉之所在
,

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搞

好了 国营工业企业的立法工作
,

其它工业企业的立法问题也就比较好办了
。

《条例 》
总则中明确规定

,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是
“ 法人

” 。 “ 法人 ” 这个概念
,

在我国现

实生活中
,

人们还是比较陌生的
。 “
法人 ” 制度发源于罗马法

,

首先使用
“ 法人 ” 这个名词的

怂德国民法典
。 “
法人 ” 制度是在商品经济流转过程 中形成和完备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

,

是当



冷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或采用的一种法律制度
。 “

法人 ” 的概念
,

一般是通过一个国家的民法

典来加以规定的
。

我国尚未颁布民法典
,

在立法上没有对
“ 法人犷作出朋确的规定

,

但是在

与一些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时
,

是承认
“ 法人 ” 制度的

。

我国政府预

布的一些经济法规中
,

也曾使用过这个名词
。

如一九五 O 年九月二十七 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

负 会公布的
《
机关

、

国营企业
、

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
》
第五条规定

, “
合同或契约之

_

签订
,

必须以法人为对象
,

以其主管人为代表
,

不得以个人为对象
”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公布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
第二条也

规定
: “
经济合同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 目的

,

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 系的协议
。 ”
现在的 《

条

例
》 第八条和第十八条中又分别规定

: “
企业是法人

,

厂长是法人代表
。 ” “ 申请开办企业

· ·

一
、经核准后

,

领取筹建许可证或营业执照
,

取得法人资格
。 ”

这说明确立 “ 法人 ” 制度在我国现
一

实经济生活中是很必要的
,

对于加强经济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法制和促进四化建设是有利的
。

.

`

在解决国内经济建设以及国际经济交往和科技交流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
, “
法人 ”

制度是不可

二或缺的法律制度
。

一
、

什么是
“
法人

”
?

所谓 “ 法人
” ,

就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化
。

按照传统的民法观念
,

它是指在 自然人

之外具有权利能力的
“ 人

” ,

是相对于 自然人而言的另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 “
法人 ” 是一

、

个集合的主体
,

而 自然人则是以个人 作为本位的主体
。 “

法人 ” 总是一些人的集合体
,

总是以

一个团体出现的
,

所以 “ 法人 ” 有时也称
“ 法团

” 。

根据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规定
, “
法人 ” 可

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 (前者依公法而成立
,

后者依私法而成立 )
、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前者

叭人之集合为成立的基础
,

后者以一定捐助财产为成立的基础 )
、

公益法人和营利法人 (前者

以谋公益为 目的
,

后者以营利为目的 )
。 “ 法人 ” 的种类虽然很多

,

但是一切
“ 法人 ”

都具有

以下一些特征
:
(一 )

“
法人 ” 是社会组织

,

它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范围
,

因而它必须是国
一

家认可的统一组织 ; (二 )
“
法人 ” 必须有独立的受其支配的财产

,

对 自己的债务能独立承担其

责任
; (三 )

“
法人 ”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享受民事权利

,

承担民事义务
,

参加民事活动和诉讼
。

不具备这些特征
,

不能称作
“ 法 人

” 。

在 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中
, “ 法人

”
制度的主要形式是不尽相同的

。

一般讲
,

在罗马奴

隶制时期
, “
法人

”
是以地方 自治团体作为它的主要形式

; 在 中世纪时期
, “
法人 ” 是以教会

、

寺院作为它的主要形式
; 在资本主义时期

, “
法人 ” 则是以公司作为它的主要形式

,

而最普通
,

,的 “ 法人 ” 形式是股份 公司
。

资产阶级国家采用
“ 法人 ” 制度

,

是把它作为集中和积聚资本
,

一

息及组织资本家企业经济活动的一种法律手段
。

_

在我国现阶段
,

凡具有前述
“ 法人 ”

特征的组织
,

都可称之为 “ 法人
” ,

如有独立预算的
}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

实行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
、

集体企业
、

经济联合体和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等等
。

而实行
“ 法人 ” 制度最具有现实意义的 : 则是能够成为经济法律关系主

体的各种经济组织
。

这些经济组织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权
,

根据其业务范围和性质
,

从事组

织领导或管理经营等经济活动
,

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经济责任或法律责任
。

有的学者称这种
“

法

人 ” 为 “ 经济法人
” 。 “ 经济法人 ” 毕竞只是

“ 法人 ” 的一种形式
,

一

为了不在名词概念上兜圈
~

子
,

便于广大群众理解
,

我个人认为还是沿用 产法人 ” 这个通称的名词更好些
。



二
、

为什么要确定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是
“
法人 ,,?

《条例 》
中为什么要确定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是

“ 法人 ” 呢 ? 这欲要从我国建国
、

以来的工

业管理体制说起
。

我国从建国初到前些年以前的工亚管理体制
,

基本上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实行供给制的

传统影响下
,

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借鉴苏联当时做法的基础上形成的
。

这一套管理体制的特点

是
:

强调中央的高度集中统一
,

实行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垂直管理
。

国营工业企业的自主权很

小
,

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手中
,

企业的人
、

财
、

物和产
、

供
、

销
,

全都由国家统一掌握
。

计

划统一下达
,

物资统一调拨
,

物价统一规定
,

产品统购统销
,

劳力统招统配
,

财政统收统支
,

外贸统进统出
。

许多企业的领导都反映
,

在扩权之前
,

企业只有向国家交税交利的义务
,

而
:

没有任何权利
。

由于实行这种统收统支
、

统进统出
、

大包大揽
、

捧
“
铁饭碗

” 、

吃 “ 大锅饭
”

的管理办法
,

企业既无内在的动力
,

又无外在的压力
,

经营管理的好坏与 自身的经济利益挂

不起钩来
,

搞得好的得不到多少好处
,

搞得坏的也不承担什么经济责任
。

这种工业管理体制
,

严重地窒息 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

过去虽然也进行过几次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

但主要都
,

只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搞集权或分权上做文章
,

没有抓住要害
,

没有抓到企业这个经济

细胞上来
,

所以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央认真总结了过去几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
,

重点抓
、

住了工业企业这个经济细胞
,

采取的一个主要措施
,

就是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 自主

权
。

国务院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 日下达了
《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 自主权的若干

规定
》 等五个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文件

,

并先在部分企业进行试点
。

扩大企业 自主权一开始

是从分配领域入手的
,

后来才逐步向着流通领域扩展深入
。

从分配领域入手
,

首先就是抓
“
不Jl

润 留成
” 。

企业创利越多
,

它分成留下的利润也就越多
。

这就使企业的经济责任
、

经济权限和

经济利益三者结合起来
,

因而大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

企业初步变成了一个

内有动力
、

外有压力的
,

责
、

权
、

利统一的
,

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
。

实践证明
,

这

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紧紧抓住了国营工业企业这个经济细胞
,

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
,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

路子是对头的
。

现在所有国营企业都要实行利改税的办法
,

这对于进一

步扩大企业 自主权
,

促进企业完善经营管理责任制
,

逐步克服
“ 吃大锅饭

” 的状况
,

较之其

它改进办法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

对企业既要放活
,

又要加压
,

既要让它享有一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
,

又要相应地加大它对国家对社会的应尽责任
。

只有这样
,

才能促使把企 业 真 正 管

理好
。

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

我们进行国营工业企业立法的根本任务
,

就是要把过去长

期被当作国家工业领导机关附属物的国营工业企业相对独立出来
,

把过去长期被各种无形的
绳索捆得动弹不了的国营工业企业解放出来

,

确认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应有的独立地位
,

通
、

过立法承认企业在经济法律关 系中的主体资格
,

使它们人格化
,

赋予
“ 法人 ”

资格
,

明确规

定我国国营工业企业在法律上的地位就是
“ 法人

” 。

三
、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 “ 法人 ” 资格的认定
。

按照
《条例 》 的规定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具备以下法律特征
:

( 一 ) 国营工业企业 有其 明确的性质和任务
。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

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
,

实行独立

经济核算
,

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 , 它的根本任务是在不断提有琴术
、

劳动生产率和

经济效益的基破上
,

全面完成国家计划
,

为社会生产工业产 品
,

为国家积累资金
,

为满足人

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做出贡献
。

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任务
,

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

但在认识上
、

实践上也

还经过了一些反复
。

在
“
大跃进

”
时期

,

在
“ 大炼钢铁运动

”
中

,

就曾有过一些胡涂认识和

做法
,

使企业和国家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

一九六一年中央颁发的工业七十条
,

针对那时

的情况作了明确的规定
,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可后来继续受到
“ 左 ” 的思想的影响

,

特别是

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

,

林彪
、

江青反革命集团更把企业彻底搞乱
,

他们 由开始单纯强调
“
要

把工厂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
” ,

进而发展到叫嚷
“
工厂可以不出产品

” ,

只要出造反派就行

了
。

他们还大肆批判什么
“
物质刺激

” 、 “

利润挂 帅
” 、 “

专家治厂
”
等等

,

造成很多工业企业

被迫减产停产
,

给企业和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就更加惊人了
。

所以在法律上明确地规定国营工

业企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而不是什么政治组织
,

工业企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搞工业

生产
,

为社会生产工业产品
,

为国家创造利润
、

积累资金
,

而不是什么可以不出工业产品
,

不创

利润的
“
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

” ,

这是非常必要的
,

这是制定国营工业企业法规的立足点和出发

点
。

明确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任务
,

也就说明了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一个具有明确宗

旨和业务范围的社会组织
。

( 二 ) 国营工业企业 有其 自身独立的组 织机构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
,

是依照国家规定开办企业的条件
,

在一个主管部门的领导下
,

根

据生产技术统一的原则所组建的
、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独立单位
,

有其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

系统
。

企业一般分为厂部
、

车间 (分厂 )
、

班组 (工段 ) 三级
,

主要管理权力集中在厂部
。

企

业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

大会制
。

厂长 (或经理 ) 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

这就说明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依照国家

法定程序而开办的
,

有其独立的组织机构和法定代表人的社会组织
。

(三 ) 国营工业企业 有其在 国家授权范围内经管管理的独立支配的财产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

全民所有制反映在经济法律关系上就是国家

所有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所有权的唯一的和统一的主体
。

所谓唯一的主体
,

是指任何

机关
、

企业
、

社会团体都没有资格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主体
,

这样才有利于保证国家对社会主

义经济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
。

所谓国家所有权的统一的主体
,

并不是说国家把财产都集 中到

中央一个部门管理
。

相反
,

国家为 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

为了财产管理上的需

要和方便
,

实行统一领导
,

分级管理
,

将国家财产授权给地方和企业负责
,

并适当地扩大地

方和企业财产管理的自主权
。

国营工业企业虽然不是国家所有权的主体
,

但根据国家的授权
,

对拨归其管辖的财产
,

有经营管理的 自主权
。

在这个权限范围内
,

企业对其管辖的财产行使

占有
、

使用
、

处分的权利
,

因而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

企业可以根据 自己的意志从事经

营管理活动
,

非经国家法律规定
,

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加以妨碍和侵犯
。

法律上明确规定 了

国营工业企业对其财产的经营管理权
,

这就说明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一个具有独立支配财

产的
、

能够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社会组织
。

(四 ) 国管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苦活动上享有自主权
。

为了保证国营工业企业能够完成法定的任务
,

国家斌予它相对的独立性
,

使它在国家计



划指导下
,

可以编制 自己的增产 节约计划
,

·

进行独立核算
,

独立计算盈亏或 自负盈亏
。

企业

在产
、

供
、

销和人
、

财
、

物等各个方面都享有一定的经营管理 自主权
,

同时
,

它对国家
、

对

社会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

这也就说明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在法律
_

上是一个完全具有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
。

综合上述儿点法律特征来看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
,

是一个有一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社

会组织
,

是一个依照国家法定的程序开办的
、

有其独立的组织机构和法定代表人的社会组织
,

是一个具有独立支配财产的
、

能够独立承担财产责任的社会组织
,

是一个完全具有权利能力

和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
。 `

色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发生经济联系和参与诉讼活动
,

包括在银行

设立账户
,

与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
,

在法院起诉和应诉等等
。

因此
,

我们可以认定
,

我国的

国营工业企业从其法律地位说
,

它就是完全具备
“ 法人

”
条件的 “ 法人

” 。 《条例 》 第八条对

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

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来看
,

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的
“ 法人 ”

条件还是不完备的
。

有

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认为
:

象中国这样的国营工业企业
,

计划由国家制定
,

产 品由国家分

配
,

企业没有 自己独立支配财产的权力
,

在他们国家就不能算作是
“ 法人

” ,

即使扩大 了企业

自主权
,

企业有一些权 力
,

也不完全是
“
法人

” 。

其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国的国营工业企业是 不

够
“ 法人

”
资格的

。

他们抱有这种看祛是不足为奇的
。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在生产资

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产物
。

我们中国则是
,

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

我们的国营工

业企业
,

或许不符合资产阶级法律所认定的
“ 法人 ”

条件
,

但以我们的法律来衡量
,

则可以

说是完全够得上
“ 法人 ”

资格的
,

而且与国际上所讲的
“ 祛人 ” 资格也基本相符

。

我国实行

法治
,

特别是在经济领峨里实行法治
,

进行经济立法
,

只能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而不能

处处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来套
。

运用 “ 法人 ” 的概念也是如此
。

我们搞活经济
,

发挥市场

调节的辅助作用是必要的
,

但必须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
, 我们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 自主权是

必要的
,

但不能把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变或为企业集体或职工个人所有
。

国民经济管理本身是

有阶级性的 法律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

我们讲我国的工业企业法
,

讲我国的 “ 法人
” ,

应当从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出发
,

在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的前提下来讲法治

,

来讲 “ 法人
”
的

条件问题
。

我们说
,

像我们中国 目前这样的国营工业企业
,

实行扩权之后
,

有了法定的经营管

理 自主权
,

有了在国家授权范围内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

就 可以说是具备了
“ 法人 ” 资格 了

。

我国实行
“
法人

”
制度

,

应该有利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

有利于我国四化建设的进行
。

矛小古
一

小
、

今

简讯
每毋 汾寺诊

中国法学会理事会在京召开

一九
/ \ 三 年十 一月十 六 日至二十 三 日 , 中 国法学会第一届第二次理事会在首都召开

。

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主显同志到会祝贫
,

并就开创法学研究新局 面
、

清除精神污 染子

重要 问题作 了讲话
。

中国法 学会常务副会长王仲方 同志代表常务理事会做 了工作报告
。

会议

用大 邵分时间座谈 了我 国法学研充的现状及一些法学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
,

有十三位理事分

别 围绕这一 方面的 问题做 了大会发青
。

最后
,

由会长张友渔 同志 对会议作 了总结
。


